关于开展教育领域集中接访的公告

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，畅通信访渠道，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，根据《关于开展市、县两级职能部门领导干部集中轮流公开接访的通知》精神，定于2023年 12月 1日由市、县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公开接访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接访时间
2023年12月1日（周五 ）
上午9：00—12：00，下午3：00—5：30
二、接访地点及联系方式
市级：市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来访接待场所，预约电话：22663717，邮箱:670727488@qq.com。
天元区: 天元区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8665158，邮箱:673694838@qq.com。
芦淞区：芦淞区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8580503，邮箱:442004043@qq.com。
荷塘区: 荷塘区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8477040，邮箱4603287@qq.com。
石峰区：石峰区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2529878，邮箱:2780314@qq.com。
渌口区：渌口区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7614753，邮箱:330492267@qq.com。
醴陵市：醴陵市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3285106，邮箱:1519263305@qq.com。
攸县: 攸县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4222253，邮箱:895565290@qq.com。
茶陵县：茶陵县信访局，预约电话25223678，邮箱:1685528919@qq.com。
炎陵县：炎陵县信访局，预约电话：22036231，邮箱:328192336@qq.com。
三、接访有关事项
1.信访人应在2023年11月25日（周六）—2023年11月29日（周三）通过电话咨询预约登记，也可以通过信访邮箱预约登记。
2.信访人应当如实填写《公开接访预约登记表》。
3.信访人应遵守信访秩序，听从接待人员的安排。
4.多人反映同一意见、建议和要求的，应按照《信访工作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推选出代表反映有关诉求，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。
5.当天接访时间段内，根据反馈的具体接访时间，已经预约登记的信访人凭身份证经工作人员核对后入场；没有预约登记的信访人，先到登记咨询处登记，由登记咨询处另行安排接访形式和时间。
附件：《公开接访预约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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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公开接访预约登记表

年   月   日				内容分类：						编号：
	姓 名
	
	联系电话
	
	人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现居住地
	      省         市         区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 村       组

	户籍地
	湖南省株洲市           区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  村           组

	单 位
	

	反映的主要问题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转反面）
                   信访人签名：          

	
	

	曾办理过的单位
	


登记人：														登记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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